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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本公告所载2025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计，未经会计师事

务所审计，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2025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191,534.85 195,650.35 -2.10%

营业利润 19,552.36 25,739.73 -24.04%

利润总额 18,352.59 26,065.83 -29.5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15,041.59 22,163.49 -32.13%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6,547.62 19,349.5 -14.4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4 0.65 -32.31%

加 权 平 均 净 资产 收 益 率

（%）

7.21% 10.24% -3.03%

项目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405,598.53 414,588.16 -2.1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

者权益

219,628.39 220,983.3 -0.61%

股本 34,850.25 34,813.69 0.1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每股净

资产（元/股）

6.3 6.35 -0.79%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1、经营业绩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始终坚持以“可持续发展” 为核心，立足客户需求，不断推动全球化布局和海外拓

展， 最终实现公司的稳定发展。 2025年度， 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191,534.85万元， 较上年同期下降

2.10%；实现营业利润19,552.36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24.04%；实现利润总额18,352.59万元，较上年同

期下降29.59%；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5,041.59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32.13%。 本报告期，

公司营业收入、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基本每股收益等同比均有所下滑，主要系受关税政策变动、毛利率降低及计提部分

预计负债影响所致。

2、财务状况

截至2025年12月31日，公司总资产405,598.53万元，较期初减少2.17%；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

有者权益219,628.39万元，较期初降低0.61%。

3、主要指标增减变动幅度达30%以上的主要原因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降低的原因主要为收入降低、毛利率降低及投资收益减少，同时计提

预计负债所致。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在本次业绩快报披露前，未对2025年度业绩进行预计披露。

四、其他说明

本公告所载2025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 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最终数据以公司

2025年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数据为准，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1、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

表和利润表；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山东赫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03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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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

年第一季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重要提示：

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具体财务数据以公司披露的《2026年第一季度报

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26年1月1日至2026年3月31日。

2、业绩预告情况：预计净利润为正值且属于同向上升情形

（1）以区间数进行业绩预告的

单位：万元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9,033.86 ～ 9,937.25

4,516.93

比上年同期增长 100.00% ～ 120.00%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8,898.58 ～ 9707.54

4,044.81

比上年同期增长 120.00% ～ 140.0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6 ～ 0.28 0.13

二、与会计师事务所沟通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的相关数据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不断加大国内外市场开拓力度，持续优化产品结构，植物空心胶囊等高附加值产品

销量较去年同期实现较大幅度增长。 同时产能利用率的提升， 有效降低了固定资产折旧及其他摊销费

用，公司2026年第一季度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大幅增长。

四、风险提示

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具体财务数据以公司披露的《2026年第一季度报

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山东赫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03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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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控股子公司签订合作开发和许可

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

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交易概述：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海药业”或“公

司” ）下属控股子公司上海华奥泰生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奥泰” ）与Almirall,S.A.

（以下简称“ALM” ）达成全球研究合作及许可协议（以下简称“协议” ），用于开发具有多种潜在适应

症（包括医学皮肤科）的新靶点的单克隆抗体候选药物（以下统称“项目”和“产品” ）。根据本协议，华

奥泰拥有在中国开发和商业化项目和产品的权利，ALM拥有在中国以外的全球开发和商业化项目和产

品的权利。 利用创新研发平台，华奥泰将开展相关研究，直至获得具有临床概念验证的分子，ALM将向

华奥泰支付总额不超过3.4亿美元的首付款、开发和商业化里程碑付款，以及相应的分级特许权使用费。

●风险提示内容及对公司的影响：

1、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或重大资产重组；

2、本次交易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发展战略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及第九届董事会第九次临时会议审

议通过，无须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3、新药的开发涉及临床前研究和临床试验等多个阶段，存在诸多不确定性。候选药物分子能否达到

约定的目标产品规格和相关标准，联合开发和许可的产品能否进入临床试验阶段，能否完成相关临床试

验，能否获得上市批准等都存在不确定性。

4、本次交易中商定的开发里程碑付款、商业化里程碑付款和特许权使用费应由双方商定的达成状

态和成功条件触发。 实际应收款金额具有不确定性。 后续的开发里程碑付款、商业化里程碑付款和特许

权使用费应按照双方商定的阈值， 按照协议中设定的成就和条件执行。 如果未来相关款项能够如期收

到，将对公司未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具体影响金额以届时的审计数据为准。

5、本协议可能因出现协议规定的情形而提前终止。

公司将按规定对本次交易后续进展情况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

资风险。

近日，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华奥泰与ALM签署了合作开发与许可协议。 现将协议的主要内容公告

如下：

一、《合作开发和许可协议》主要内容

（一）交易双方的基本情况

甲方：Almirall，S.A.成立于1944年，总部位于巴塞罗那，是一家站在科学前沿，提供突破性的、差异

化的皮肤医学创新，以满足患者需求的全球性制药公司，产品销往100多个国家。 ALM在西班牙证券交

易所上市（股票代码：ALM），2025年实现总收入：1.1445亿欧元，全球员工2,100多名。 ALM在中国设

有阿尔米拉尔（上海）医药咨询有限责任公司，致力于创造互补的机会，将公司强大的内部研发能力与

中国合作相结合，以在医学皮肤科领域加速创新。

乙方：上海华奥泰生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15078133145H

成立时间：2013年

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蔡伦路538号2幢1楼

法定代表人：陈保华

注册资本：32,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生物医药产品的研发，阿达木单抗、利妥昔单抗、曲妥珠单抗、贝伐珠单抗的生产，及相关

的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医药中间体的销售（除药品），从事货物与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二）本次交易双方不存在关联交易

（三）协议签署的时间、方式

本协议由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华奥泰与ALM于2026年3月26日签署。

（四）签订协议已履行的审议决策程序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交易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

发展战略委员会第二次会议、第九届董事会第九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本次交易在公司董事会的审议权

限范围内，无须提交股东会审议。

二、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许可与项目合作

1、项目的基本情况

一种单克隆抗体候选药物，具有多种潜在适应症的新靶点，包括医学皮肤科。

2、产品许可

根据协议， 华奥泰拥有在概念性验证完成后该项目和产品在中国开发及商业化的权利，ALM拥有

该项目和产品中国以外的全球开发和商业化的权利。

（二）合同金额和支付

1、付款：根据协议，华奥泰有权从ALM获得总额不超过3.4亿美元的首付款、开发里程碑付款和商

业化里程碑付款，具体包括（因下述各阶段涉及的具体金额属于双方的商业秘密，本次不予以公开披

露）：

（1）首付款：合同生效后，华奥泰有权收取一次性的首付款。

（2）开发里程碑付款：

①华奥泰在达成约定的开发和注册结果后，有权从ALM获得协议约定的该部分开发里程碑付款；

②华奥泰在达成约定的概念性验证结果后，有权从ALM获得协议约定的该部分开发里程碑付款。

（3）商业化里程碑付款：在年度净销售额达到约定的阈值后，华奥泰有权获得相应的商业化里程碑

付款。

2、特许权使用费：

在协议期限内，华奥泰有权获得基于合作产品在ALM区域内年度净销售额的相应分级特许权使用

费；ALM有权从产品在中国的年度净销售额中获得分级特许权使用费。

（三）协议生效条件

协议一式多份，自双方签字后生效，每份具有同等效力。

三、重大风险提示及对公司的影响

1、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或重大资产重组；

2、本次交易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发展战略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及第九届董事会第九次临时会议审

议通过，无须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3、新药的开发涉及临床前研究、临床试验等多个阶段，存在诸多不确定性。 候选药物分子能否达到

约定的目标产品规格和相关标准，联合开发和许可的产品能否进入临床试验阶段，能否完成相关临床试

验，能否获得上市批准等都存在不确定性。

4、本交易中商定的开发里程碑付款、商业化里程碑付款和特许权使用费应由双方商定的阈值的状

态和成功触发，因此实际应收款金额具有不确定性。 后续的开发里程碑付款、商业化里程碑付款和特许

权使用费应按照双方商定的阈值， 按照协议中设定的成就和条件执行。 如果未来相关款项能够如期收

到，将对公司未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具体影响金额以届时的审计数据为准。

5、本协议可能因出现协议规定的情形而提前终止。

公司将按规定对本次交易后续进展情况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恳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

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二六年三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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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九次临时会议决议

公 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九次临时会议于二零二六年三月二

十六日上午九点以通讯方式在公司四楼会议室召开。 会议应到会董事九人，实际到会董事九名，符合召

开董事会会议的法定人数。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李宏先生主持。会议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子公司与Almirall,S.A.签署合作开发与许可协议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会议决议：董事会同意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上海华奥泰生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奥

泰” ）与Almirall,� S.A.（以下简称“ALM” ，一家站在科学前沿，提供突破性的、差异化的皮肤医学创

新，以满足患者需求的全球性制药公司，其在西班牙证券交易所上市（股票代码：ALM））达成全球研究

合作及许可协议（以下简称“协议” ），用于开发具有多种潜在适应症（包括医学皮肤科）的新靶点的单

克隆抗体候选药物（以下统称“项目”和“产品” ）。 根据协议内容，华奥泰拥有在中国开发和商业化项

目和产品的权利，ALM拥有在中国以外的全球开发和商业化项目和产品的权利。利用创新研发平台，华

奥泰将开展相关研究，直至获得具有临床概念验证的分子，ALM将向华奥泰支付总额不超过3.4亿美元

的首付款、开发和商业化里程碑付款，以及相应的分级特许权使用费。

上述事项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发展战略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且已经公司本次董事会审

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6年3月28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的《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子公司签订合作开发

和许可协议的公告》。

特此公告。

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二六年三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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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东方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2026年3月27日（星期五）下午2:00。

（2）网络投票日期和时间：2026年3月27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

时间为2026年3月27日9:15-9:25，9:30-11:30和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3月27日9:15-15:00。

（3）现场会议地点：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强狮路2号东方精工办公楼三楼会议室。

（4）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唐灼林先生。

（7）本次股东会会议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5

年修订）》、《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

司规范运作（2025年修订）》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2．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和通过网络投票方式参加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1,879人，代

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415,731,83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7615%。 其中：

（1）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11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381,

344,97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1.8862%；

（2）通过网络投票方式参加本次会议的股东共1,868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34,386,864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753%。

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中小股东（除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及公司董事、高级管

理人员以外的其他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1,872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35,122,264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368%。 其中：

（1）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5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1,299,

4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86%；

（2）通过网络投票方式参加本次会议的股东共1,867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33,822,864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281%。

注：截至本次股东会股权登记日，公司总股本为1,217,286,340股，其中“广东东方精工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 持有股份数量为21,330,000股，该部分股票全体持有人整体放弃因参

与本员工持股计划持有标的股票而享有的股东会表决权； 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持有股份数量为432

股， 按有关法律法规， 该账户持有股份不享有股东会表决权。 因此，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1,195,

955,908�股。

其他出席或列席本次会议的人员为：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见证律师。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1、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本次交易符合重大资产重组条件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415,227,9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788%；反对405,3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75%；弃权98,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37%。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34,618,3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5653%；反对405,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540%；弃权98,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807%。

该议案属于特别决议事项， 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

通过。

2、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交易履行法定程序完备性、合规性及提交法律文件有效性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415,090,5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457%；反对403,3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70%； 弃权238,0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3,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72%。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34,480,9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1741%；反对403,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483%；弃权238,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03,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776%。

该议案属于特别决议事项， 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

通过。

3、审议通过了《关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方案的议案》

3.1、重大资产重组的方式

表决情况：

同意415,084,7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443%；反对464,0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16%；弃权183,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4,5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4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34,475,1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1576%；反对464,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211%；弃权183,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34,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213%。

该议案属于特别决议事项， 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

通过。

3.2、交易标的

表决情况：

同意414,987,9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211%；反对459,4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05%； 弃权284,5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0,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84%。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34,378,3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8820%；反对459,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080%；弃权284,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40,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100%。

该议案属于特别决议事项， 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

通过。

3.3、交易对方

表决情况：

同意414,908,8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020%；反对462,4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12%； 弃权360,6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6,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67%。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34,299,2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6568%；反对462,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165%；弃权360,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56,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267%。

该议案属于特别决议事项， 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

通过。

3.4、交易价格

表决情况：

同意414,937,8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090%；反对481,6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58%；弃权312,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5,8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51%。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34,328,2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7393%；反对481,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712%；弃权312,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75,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895%。

该议案属于特别决议事项， 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

通过。

3.5、定价方式

表决情况：

同意414,986,3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207%；反对479,0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52%；弃权266,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6,4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41%。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34,376,7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8774%；反对479,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638%；弃权266,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66,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588%。

该议案属于特别决议事项， 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

通过。

3.6、交割的合同义务和违约责任

表决情况：

同意414,913,9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033%；反对466,8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23%； 弃权351,1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9,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45%。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34,304,3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6713%；反对466,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291%；弃权351,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59,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997%。

该议案属于特别决议事项， 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

通过。

3.7、过渡期损益归属

表决情况：

同意414,863,0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910%；反对495,3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91%； 弃权373,5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7,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98%。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34,253,4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5264%；反对495,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102%；弃权373,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67,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634%。

该议案属于特别决议事项， 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

通过。

3.8、决议有效期

表决情况：

同意414,952,7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126%；反对462,4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12%； 弃权316,7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72,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62%。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34,343,1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7817%；反对462,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165%；弃权316,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72,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017%。

该议案属于特别决议事项， 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

通过。

4、审议通过了《关于〈广东东方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的

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415,069,6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407%；反对464,3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17%；弃权197,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8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76%。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34,460,0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1146%；反对464,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220%；弃权197,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50,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635%。

该议案属于特别决议事项， 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

通过。

5、审议通过了《关于签署重大资产出售交易协议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415,057,9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379%；反对464,0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16%；弃权209,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3,8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05%。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34,448,3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0813%；反对464,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211%；弃权209,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53,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976%。

该议案属于特别决议事项， 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

通过。

6、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交易信息公布前公司股票价格波动情况的说明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414,939,8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095%；反对485,8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69%； 弃权306,2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4,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37%。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34,330,2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7450%；反对485,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832%；弃权306,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54,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718%。

该议案属于特别决议事项， 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

通过。

7、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重大资产出售前十二个月内购买、出售资产情况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414,950,2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120%；反对467,2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24%； 弃权314,4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5,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56%。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34,340,6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7746%；反对467,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302%；弃权314,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65,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952%。

该议案属于特别决议事项， 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

通过。

8、审议通过了《关于批准本次重大资产出售相关审计报告、备考审阅报告和评估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414,971,8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172%；反对463,6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15%； 弃权296,4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2,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13%。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34,362,2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8361%；反对463,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200%；弃权296,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52,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439%。

该议案属于特别决议事项， 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

通过。

9、审议通过了《关于评估机构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的相关性以

及交易定价的公允性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414,953,8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129%；反对466,2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21%； 弃权311,8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3,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5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34,344,2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7849%；反对466,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274%；弃权311,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53,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878%。

该议案属于特别决议事项， 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

通过。

10、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交易摊薄即期回报情况及填补措施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414,833,7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840%；反对565,9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61%； 弃权332,2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6,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99%。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34,224,1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4429%；反对565,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112%；弃权332,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46,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458%。

该议案属于特别决议事项， 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

通过。

11、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交易不存在有偿聘请其他第三方机构或个人的说明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414,967,3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161%；反对472,8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37%； 弃权291,7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6,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02%。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34,357,7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8233%；反对472,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462%；弃权291,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46,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305%。

该议案属于特别决议事项， 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

通过。

12、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交易采取的保密措施及保密制度的说明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414,973,9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177%；反对491,2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82%； 弃权266,7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9,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42%。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34,364,3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8421%；反对491,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985%；弃权266,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59,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593%。

该议案属于特别决议事项， 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

通过。

13、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交易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一条规定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415,021,9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292%；反对459,4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05%； 弃权250,5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8,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03%。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34,412,3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9788%；反对459,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080%；弃权250,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48,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132%。

该议案属于特别决议事项， 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

通过。

14、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交易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9号一上市公司筹划和实施重大资产重

组的监管要求〉第四条规定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414,997,9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235%；反对459,9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06%；弃权274,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1,2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59%。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34,388,3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9104%；反对459,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094%；弃权274,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61,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801%。

该议案属于特别决议事项， 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

通过。

15、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交易相关主体不存在〈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7号一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

组相关股票异常交易监管〉第十二条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8号一一重大资产

重组〉第三十条规定不得参与任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的情形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414,959,0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141%；反对460,5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08%； 弃权312,3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5,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51%。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34,349,4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7997%；反对460,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111%；弃权312,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65,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892%。

该议案属于特别决议事项， 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

通过。

16、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

十三条规定的重组上市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414,931,9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076%；反对506,8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19%；弃权293,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6,7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05%。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34,322,3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7225%；反对506,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430%；弃权293,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66,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345%。

该议案属于特别决议事项， 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

通过。

17、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414,915,2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036%；反对472,2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36%； 弃权344,4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6,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28%。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34,305,6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6750%；反对472,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444%；弃权344,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56,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806%。

该议案属于特别决议事项， 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

通过。

18、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全权办理本次交易具体事宜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414,970,1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168%；反对458,9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04%； 弃权302,8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7,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28%。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34,360,5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8313%；反对458,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066%；弃权302,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57,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621%。

该议案属于特别决议事项， 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

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杨霞、闫倩倩

3、结论性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会人员及会议召集人资格，本次股

东会的审议事项以及表决方式、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公司章程》以及《股东会

规则》的规定，本次股东会作出的各项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广东东方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2、《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东方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之法

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东东方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3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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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893 证券简称：航发动力 公告编号：2026-011

中国航发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6

年度担保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担保对象及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名称 本次担保金额

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

余额（不含本次担保金

额）

是否在前期预计额度

内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

保

中国航发贵州航空发动

机维修有限

责任公司

2,000万元 8,100万元 是 是

●累计担保情况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金额（万元） 0

截至本公告日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

总额（万元）

10,100

对外担保总额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的比例（%）

0.25

特别风险提示（如有请勾选）

□担保金额（含本次）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50%

□对外担保总额（含本次）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

产100%

□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担保总额（含本次）达到或超过最近一期

经审计净资产30%

□本次对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单位提供担保

其他风险提示（如有） 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的基本情况

中国航发贵州航空发动机维修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贵动公司）为中国航发动力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下属子公司中国航发贵州黎阳航空动力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黎阳动力）的全资子公司。 2026年3月，贵动公司因经营发展需要申请流动资金贷款2,000

万元，贷款期限为1年，由黎阳动力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金额为2,000万元，保证期

间为债务人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3年，本次担保存在反担保。

（二）内部决策程序

2025年12月26日，黎阳动力第五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担保预计的议案，同意2026年为

全资子公司贵动公司提供担保，担保额度不超过12,600万元。具体内容详见2026年1月1日

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披露的《中国航发动力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2026年度对全资子公司担保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07）。

（三）担保预计基本情况

担保方 被担保方

担保方持

股比例

被 担 保 方

最 近 一 期

资产 负 债

率

截至目前担保

余额

本次新增担保

额度

担保额度

占上市公

司最近一

期净 资产

比例

担保预计

有效期

是 否

关 联

担保

是否有

反担保

黎阳

动力

贵动公司 100% 54.72% 10,100.00 2,000.00 0.25%

债务人履

行债务期

限届满之

日起3年

否 是

二、担保人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类型 法人

被担保人名称 贵动公司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公

司持股情况

全资子公司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黎阳动力100%持股

法定代表人 徐玮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203002148147479

成立时间 1990年12月10日

注册地 贵州省遵义市汇川区李家湾

注册资本 20,155.908538万元

公司类型 国有企业

经营范围

航空发动机修理（型号见许可证）；航空发动机衍生产品设计研发制造修理；航空发动机零部

件修理；飞机地面保障设备研发、生产和服务；零备件设计生产销售；黄磷包装桶制造；一、二

类压力溶器生产；不锈钢系列加工；金属制品及非标设备制造、安装。水暖电安装，机电设备安

装。 金属材料采购仓储销售；石化产品采购仓储销售；技术咨询服务。

主要财务指标（万元）

项目

2025年9月30日/2025年1-9

月

（未经审计）

2024年12月 31日 /2024年度

（经审计）

资产总额 29,864.82 30,043.73

负债总额 16,340.59 15,439.90

资产净额 13,524.23 14,603.83

营业收入 3,218.89 11,807.87

净利润 -1,175.00 199.58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黎阳动力、贵动公司与中国航发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签署《最高额保证合同》，担保方式

为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期限为被担保债权确定后的债权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3年，担保范

围为主合同中的本金、利息、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

讼费、律师费、差旅费、鉴定费、公证费、财产保全费、财产保全担保或保函费等）和其他所

有应付费用。 贵动公司以其全部资产提供反担保。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为满足贵动公司生产经营资金需求，黎阳动力为其提供担保，有助于其生产经营的持

续开展。 贵动公司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全资子公司，其生产经营及财务状况正常，风

险可控。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日，本年度公司下属子公司黎阳动力实际提供担保总额为10,100万元，占

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0.25%。 公司未对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亦未对控股股东和

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公司无逾期担保。

特此公告。

中国航发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3月28日

证券代码：000906� � � � � � � � �证券简称：浙商中拓 � � � � �公告编号：2026-20

浙商中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

2026

年度第五期超短期融资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浙商中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10月25日、2024年11月12日分别召开的

第八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2024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授权公司管理层办理债券注

册发行工作的议案》，授权公司管理层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年度预算管理要求，以维护公司利益最

大化为原则，办理债券注册发行的全部事项。 公司向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申请注册发行超短期融

资券， 并于2025年7月22日收到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出具的 《接受注册通知书》（中市协注

[2025]SCP194号），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同意接受公司超短期融资券的注册，注册金额为人民币

50亿元，注册额度自《接受注册通知书》（中市协注[2025]SCP194号）落款之日起2年内有效。

近日，公司完成2026年度第五期超短期融资券的发行，现将发行结果公告如下：

发行要素

名称

浙商中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度第五期超短期融资券

简称 26中拓SCP005

债券代码 012680790 期限 267日

起息日 2026年03月26日 兑付日 2026年12月18日

计划发行总额 5亿元 实际发行总额 5亿元

发行利率 1.76% 发行价格 100.00元/百元面值

申购情况

合规申购家数 9家 合规申购金额 7.5亿元

最高申购价位 1.79% 最低申购价位 1.62%

有效申购家数 8家 有效申购金额 5.7亿元

簿记管理人 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主承销商 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

本次超短期融资券发行相关文件详见中国货币网（www.chinamoney.com.cn） 和上海清算所网

（www.shclearing.com.cn）。

特此公告。

浙商中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3月28日

证券代码：600249 证券简称：两面针 公告编号：2026-014

柳州两面针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筹划控制权变更的停牌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证券停复牌情况：适用

因控股股东广西柳州市产业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产业集团” ）正在筹

划涉及所持有公司股份转让事宜，该事项可能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 目前产业集团与

对手方正积极推进本次交易的相关工作。 本公司的相关证券停复牌情况如下：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停复牌类型 停牌起始日

停牌期

间

停牌终止日 复牌日

600249 两面针 A股 停牌 2026/3/30

柳州两面针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6年3月27日收到公司控股股东

产业集团的通知，产业集团正在筹划涉及所持有公司股份转让事宜，该事项可能导致公司

控制权发生变更。

鉴于该事项存在不确定性，为保证公平信息披露，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造成公司股价

异常波动，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

引第4号一一停复牌》等有关规定，经公司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证券代码：

600249，证券简称：两面针）自2026年3月30日（星期一）上午开市起停牌，预计停牌时间

不超过2个交易日。

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事项进展情况，严格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待上述事项确定后，公司将及时发布相关公告并申请复牌。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

为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后续公

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柳州两面针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3月28日

证券代码：603309� � � � � � � � � �证券简称：维力医疗 公告编号：2026-010

广州维力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 ）作为广州维力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1年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以下简称“本次非公开发行” ）项目

的保荐机构，持续督导期自2022年1月11日至2023年12月31日。 至持续督导期届满，公司

本次非公开发行项目的募集资金尚未使用完毕，中信证券的持续督导义务延至公司募集资

金全部使用完毕为止。

中信证券原委派程欣先生和王荣鑫先生担任公司保荐代表人。 近日，公司收到中信证

券出具的《关于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函》，中信证券将委派张伟鹏先生接替王荣鑫先生负责

项目后续的持续督导工作，相关业务已交接完毕。

本次保荐代表人变更后， 负责公司2021年非公开发行股票项目持续督导工作的保荐

代表人为程欣先生和张伟鹏先生。

本次变更不影响中信证券对公司的持续督导工作，公司董事会对王荣鑫先生在担任公

司保荐代表人期间所做的工作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广州维力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3月28日

附：张伟鹏先生简历

张伟鹏先生，现任职于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投资银行管理委员会，保荐代表人、硕士

研究生，曾主持及参与了东箭科技IPO、必贝特IPO、瀚蓝环境公开发行可转债、通裕重工非

公开发行等股权融资项目及广东宏大重大资产重组、 北投科技重大资产重组等重组项目。

张伟鹏先生在保荐业务执业过程中严格遵守《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等相关规

定，执业记录良好。


